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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6 年 4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6〕010040

号）（下称“意见落实函”）已收悉。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思仪

科技”“发行人”“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保荐机构”或

“保荐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

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意见落实函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讨

论、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问题的回复 宋体 

招股说明书的修订、补充披露 楷体（加粗） 

在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或相乘在尾数上存

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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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关联交易和风险提示 

申请文件和问询回复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占比分别为 23.67%、33.53%和 30.23%，

向关联方采购占比分别为 10.91%、13.27%和 14.78%，呈逐渐上升趋势。发行人

多数情况下向关联方与非关联方采购的并非同质产品，无法简单比价。 

（2）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就“市场竞争的风险”等 11 项风险进行重大风险提

示，部分风险提示中包含发行人竞争优势、应对措施等表述。 

请发行人披露： 

（1）结合一季度业绩、非关联方客户拓展情况等，分析未来关联销售和采

购规模变动趋势，关联交易是否预计上升，发行人对关联方是否构成重大依赖，

如构成重大依赖，请进一步完善风险提示。 

（2）梳理风险提示情况，按照重要性水平对重大风险提示进行排序，删除

风险对策、发行人竞争优势相关表述。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简要概括核查过程，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披露 

（一）结合一季度业绩、非关联方客户拓展情况等，分析未来关联销售和

采购规模变动趋势，关联交易是否预计上升，发行人对关联方是否构成重大依

赖，如构成重大依赖，请进一步完善风险提示 

1、结合一季度业绩、非关联方客户拓展情况等，分析未来关联销售和采购

规模变动趋势，关联交易是否预计上升 

（1）关联销售 

1）一季度业绩 

2023 年至 2026 年一季度，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的交易规模分

别为 50,964.80 万元、68,806.33 万元、72,505.19 万元和 12,068.36 万元，占当期

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23.67%、33.53%、30.23%和 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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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收

入比例 

四十一所及下属单位 588.37 1.47% 3,370.54 1.41% 3,745.72 1.83% 3,003.32 1.39% 

中国电科其他下属单位 10,054.82 25.14% 57,451.91 23.95% 51,688.18 25.19% 41,374.33 19.22% 

A 单位及下属单位 1,425.17 3.56% 11,373.01 4.74% 13,372.29 6.52% 6,587.15 3.06% 

其他关联方 - - 309.73 0.13% 0.13 0.00% - - 

合计 12,068.36 30.17% 72,505.19 30.23% 68,806.32 33.53% 50,964.80 23.67% 

注：2026 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2024 年，公司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上升幅度较大，主要系下游关联

客户中国电科体系内下属单位、A 单位及下属单位对中高端电子测量仪器的采购

需求增强。2025 年和 2026 年 1-3 月，公司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略有下降，

主要系：1）受 2025 年光芯片、光器件、光模块市场需求增速阶段性放缓，A 单

位及下属单位向公司采购的整部件收入有所下降；2）公司持续开拓非关联方客

户，来自非关联方客户的收入增长较为明显。 

2）非关联方客户拓展情况 

2023年至 2026年一季度，公司新签订合同中非关联方金额分别为 132,395.26

万元、141,014.83 万元、186,190.62 万元和 29,262.42 万元，占公司当期新签订合

同总金额比例分别为 74.05%、65.43%、72.13%和 76.48%。 

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非关联方客户 29,262.42 186,190.62 141,014.83 132,395.26 

占当期新签订合同总金额比例 76.48% 72.13% 65.43% 74.05%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拓展非关联方客户，来自非关联方客户的新签订合同金

额持续上升，其中 2024 年非关联方客户合同金额当期新签订合同总金额占比有

所下降，主要系关联方客户当年新签订合同金额增速较高：（1）下游通信和 AI

数据中心行业高速发展，A 单位及下属单位对公司产品需求显著增加；（2）中国

电科下属单位在雷达、半导体、卫星通信等领域需求上升。 

3）关联销售预计未来变化趋势 

针对发行人向四十一所的关联销售，四十一所从事电子测量基础及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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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量、检测技术研究与服务和国防装备研制等，聚焦系统总装与总调环节，

将部分电子测量仪器的加工任务以外协方式委托发行人承担。鉴于四十一所相关

装备产品的交付计划相对稳定，且其自身定位以集成总装为主，预计未来该类外

协需求规模不会出现大幅增长。 

针对中国电科其他下属企业和 A 单位及其下属单位，其对发行人中高端电

子测量仪器的需求与其自身科研任务强度、装备研制进度及产业化推进密切相关。

随着国家在高端装备、新一代通信、半导体等领域的持续投入，该等单位业务规

模稳步扩张，对发行人产品存在合理且可持续的需求增长。 

综上，结合四十一所需求趋于稳定与其他关联方需求稳步上升的双重因素，

发行人预计未来关联销售整体将呈小幅增长趋势，但公司持续开拓非关联方客户，

预计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会大幅上升。 

（2）关联采购 

2023 年至 2026 年一季度，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规

模分别为 14,085.00 万元、13,777.57 万元、18,623.03 万元和 3,565.29 万元，占当

期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 10.91%、13.27%、14.78%和 17.83%，关联采购主要对象

为中国电科下属企业。 

单位：万元 

客户类型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成

本比例 

四十一所及下属单位 96.54 0.48% 2,666.53 2.12% 1,852.81 1.78% 3,473.57 2.69% 

中国电科其他下属单位 3,468.75 17.34% 15,954.44 12.66% 11,924.75 11.48% 10,611.43 8.22% 

A 单位及下属单位 - - 2.05 0.00% - - - - 

合计 3,565.29 17.83% 18,623.02 14.78% 13,777.57 13.27% 14,085.00 10.91% 

注：2026 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对于四十一所，发行人预计未来向其采购内容主要为计量检测与试验服务。

根据客户需求，公司部分电子测量仪器成品交付前需要进行计量及可靠性检验，

部分产品交付前需要取得外部机构的鉴定检验和试验，四十一所是全国为数不多

的拥有计量检测服务和 EMC 试验服务资质的企业，且四十一所的“国家电子仪

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可满足大部分电子测量仪器产品鉴定检验和试验要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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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向四十一所采购计量检测服务、EMC 试验服务和环境试验服务。预计未

来因部分特殊客户对高精度校准和环境适应性试验的需求持续存在，相关服务采

购将持续，但规模较小。此外，公司未来将持续优化关联交易结构，预计向四十

一所采购商品及服务的规模将有所减少。综上，发行人预计未来对四十一所的关

联采购规模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对于中国电科集团内其他单位，公司主要根据生产节奏采购微波集成电路、

连接器、印制板等关键元器件。随着发行人订单增长及中高端仪器交付量提升，

对上述物料的需求相应增加，预计未来向该类关联方的采购规模将保持合理增长。 

综上，发行人预计未来对四十一所的关联采购整体呈下降趋势，而对集团内

其他单位的关联采购将随业务发展有所增长，整体变动系基于真实生产经营需要，

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对关联方是否构成重大依赖，如构成重大依赖，请进一步完善风

险提示 

（1）关联销售 

公司是国内电子测量仪器行业产品门类最全、频谱覆盖范围最宽、综合实力

最强、收入规模最大的电子测量仪器研发制造企业，产品主要服务于精密器件制

造、高端装备测试及深度科研等高要求场景，下游关联客户包括中国电科集团下

属单位及 A 单位及下属单位。 

由于央企集团体量庞大，内部组织架构复杂，其下属单位如四十一所、五十

四所等均为独立法人，拥有独立预算、独立采购权和自主技术路线，在实际业务

中分别与公司签订合同、下达订单、组织验收。因会计准则及信息披露规则要求，

在合并口径下将同一控制下的多个采购主体归集为“单一客户”，从而在统计层

面呈现较高的客户集中度，而非对特定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报告期各期，公司

关联销售占比均小于 35%，且对任一单体客户关联销售占比小于 10%。公司凭

借技术领先性与服务响应能力，具备面向多元化客户群体独立获取业务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品类众多且性能出色、技术指标优异，与 B 单位、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单位等主要非关联方客户保持

了持续合作。同时，公司凭借技术领先性和快速响应的服务体系，公司在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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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客户中建立了良好口碑，客户黏性不断增强。 

综上，发行人虽与中国电科集团下属单位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但交易基于市

场化原则，客户分散于多个独立法人主体，且公司具备独立开拓多元化客户的能

力。对关联方不存在重大依赖。 

（2）关联采购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作为我国军工电子的主力军，中国电科

集团业务涉及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涵盖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和重大

国民经济领域的重大装备、设备终端和电子元器件等产品范畴。集团内下属各研

究所及企业按专业分工独立运营，分别聚焦元器件、模块、整机等不同环节。鉴

于中国电科旗下相关单位在公司所需核心原材料领域具备突出的技术实力与产

品质量优势，因此公司向中国电科所属单位采购金额较大。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采购的重大依赖。一方面，关联采购占比总体可控，主

要物料存在其他合格供应商，报告期各期，公司关联采购占比均小于 20%，且对

任一单体供应商关联采购占比小于 5%；另一方面，公司持续推动供应商多元化，

积极引入非关联方参与认证与供货。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采购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决策程序，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因此，公司与中国电科下属企业之间的

采购具有真实商业背景及合理性，不构成对关联方采购的重大依赖。 

综上，公司预计未来关联销售整体将呈小幅增长趋势，但公司持续开拓非关

联方客户，预计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会大幅上升；预计对四十一所的关

联采购整体呈下降趋势，对集团内其他单位的关联采购将随业务发展有所增长；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对关联方不构成重大依赖。 

（二）梳理风险提示情况，按照重要性水平对重大风险提示进行排序，删

除风险对策、发行人竞争优势相关表述 

发行人已全面梳理招股说明书中“第二节 概览/一、重大事项提示/（一）重

大风险提示”和“第三节 风险因素”部分，删除了风险对策、发行人竞争优势

相关表述，并按重要性水平，将“关联交易金额较大的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

及供应链稳定的风险”的列示顺序提前。 

发行人调整后的风险提示请参见招股说明书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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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报告期公司收入大表、采购大表、2026 年 1-3 月销售合同清单，了

解公司一季度业绩、非关联方客户拓展情况； 

2、访谈公司销售和采购部门人员，了解公司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预计未来

变化趋势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预计未来关联销售整体将呈小幅增长趋势，但公司持续开拓非关联

方客户，预计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会大幅上升；预计对四十一所的关联

采购整体呈下降趋势，对集团内其他单位的关联采购将随业务发展有所增长；公

司上述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对关联方不构成重大依赖； 

2、公司已梳理风险提示情况，按照重要性水平对重大风险提示进行排序，

删除风险对策、发行人竞争优势相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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